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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國民小學104學年度他縣市介聘申請介聘科別一

案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104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

巿服務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作業要點）第4點規定：「教師

申請介聘他縣(市)服務，以其已登記或檢定之下列科(類)

別為限：…國民小學分普通班、特殊教育班、專任輔導教

師或加註英語專長教師四類…。」第7點規定：「（第1項

）教師申請介聘應以教師合格證書資格申請介聘科(類)別

，若同時具有不同教師合格證書者，最多可申請原服務同

一教育階段三種介聘科(類)別，惟如非現應聘任教科(類)

別，須取得該介聘科（類）別專長教師證後，同級公立學

校該科(類)別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(當年

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)。申請介聘教師在

調出時，以原服務學校聘其擔任之科(類)別供其他教師調

入。（第2項）國中、小專任輔導教師應聘科類別，僅限

於現任各縣(市)增置之專任輔導教師對專任輔導教師之間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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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介聘。」

二、次查教育部101年4月12日臺訓（三）字第1010046968C號

令核釋專任輔導教師應具之專業知能，國民小學階段教師

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於101學年度至105學年度，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

１、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（含輔系及雙主修）且

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者，或同時具輔導(活動)科

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及國民小

學合格教師證書。

２、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。

(二)自106學年度起，應具有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

書。

三、再查教育部101年6月6日臺訓(三)字第1010104496號書函

界定前開「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（含輔系及雙主

修）」資格，係指系所組名稱包含輔導、諮商、心理、諮

商心理、臨床心理系所組(含輔系)，並修習過諮商理論與

技術（或心理諮商與治療）類3學分、團體輔導與諮商（或

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）類2學分、心理衡鑑（含心理測驗

）類2學分、兒童發展類2學分，及諮商與輔導實習（或臨

床心理實習）至少一學期並及格者。

四、茲因104學年度起，本市國民小學教師申請他縣市介聘科

別增列專任輔導教師及加註英語專長教師二類，惟申請教

師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現應聘為專任輔導教師者：

１、現應聘為專任輔導教師者，係以該師聘書上載明敦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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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專任輔導教師，或由學校開立服務證明載明該師10

3學年度現應聘為專任輔導教師為認定標準。

２、渠等人員倘符合作業要點所訂之基本條件且具服務條

件之一者，並具備前開教育部101年4月12日臺訓（三

）字第1010046968C號令之專業知能，方得申請他縣

市介聘。

３、至申請介聘科別僅可填列「專任輔導教師」一類。

(二)現應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者：

１、現應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者，係以該師聘書上載明

敦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師，或由學校開立服務證明載

明該師103學年度現應聘為加註英語專長教師為認定

標準。

２、其教師證應加註英語專長。

３、渠等人員倘符合前開1、2點規定、作業要點所訂基本

條件且具服務條件之一者，申請科別第一順位應填列

「加註英語專長教師」，至第二、三順位可依該師意

願填列普通班，或符合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之其他科

（類）別。

(三)現應聘為普通班教師，惟具備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資格者

：

１、現應聘為普通班教師者，係以該師聘書上載明敦聘為

普通班教師，或由學校開立服務證明載明該師103學

年度現應聘為普通班教師為認定標準。

２、渠等人員倘符合作業要點所訂基本條件且具服務條件

之一者，申請科別第一順位應填列「普通班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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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該師教師證已加註英語專長，且具備最近三年內於公

立國小任教英語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（當年度每週應

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）。第二、三順位可依

該師意願填列加註英語專長教師，或符合作業要點第

7點規定之其他科（類）別。

五、綜上，有關國小教師申請他縣市介聘科別之資格條件及填

列標準，請學校轉知參加介聘教師，並且確實審核教師資

格，以避免教師達成介聘後因資格不符遭遷調學校教師評

審委員會審查不通過，連帶影響其他教師權益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

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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